
附件：

关于开展2012年全省农民收入倍增

计划目标责任考评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农工办（部、委），南京市农委，镇江市及其所辖县（市、区）农委：

根据省农委、省委农工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统计局、省扶贫办、省乡企局、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关于印发〈全省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责任考评办法（试行）〉的通知》（苏农经〔2012〕6号）要求，决定开展2012年全省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责任考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评责任主体

全省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十项富民行动牵头单位会同参加单位共同开展。

二、考评重点内容

（一）组织建设。重点考评领导机构建设、工作协调机制建设、有无年度工作推进计划或意见、农民收入倍增工作是否纳入政府目标考核或有专门考核部署等内容。

（二）农民创业富民。重点考评农民创业任务完成情况，举办创业意识教育、创业项目指导和企业经营管理等农民创业培训，贷款担保等方面对农民创业的政策支持，推进县（市、区）、乡镇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建设，开展创业项目库建设等内容。

（三）农民就业富民。重点考评新增转移劳动力任务完成情况，农村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农民就业失业登记、求职登记、创业服务、农村困难家庭就业援助、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获证奖补等制度的落实情况。

（四）现代农业富民。重点考评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粮食新增产量和高效设施农业（渔业）省定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

（五）乡镇企业富民。重点考评营业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劳动者报酬、产业集聚区营业收入、担保机构年末在保余额等内容。

（六）合作经济组织富民。重点考评农户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比重，合作社规范化创建，合作社产品销售渠道建设，合作社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营销情况等内容。

（七）农业社会化服务富民。重点考评“五有”乡镇农技推广综合服务中心或区域性专业站建设、多元化为农服务组织培育、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信息化服务覆盖率等内容。

（八）村级集体经济富民。重点考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长幅度，“三个一”推进落实情况，即制定一个方案、健全一套机制、建设一批项目，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健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保值增值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等内容。

（九）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富民。重点考评新农保、新农合和被征地农民社保覆盖率、基础养老金发放率，新农合筹资标准，县乡两级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补偿比例和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病种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内容。

（十）扶贫帮困富民。重点考评低收入农户脱贫比率、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幅、扶持低收入农户发展产业实现脱贫增收、重点地区农民增收的帮扶责任落实情况等内容。

（十一）农村改革富民。重点考评有无推进农村改革的思路、方案，改革工作责任落实情况和省定重点改革任务完成情况等内容。

（十二）农民增收实绩。重点考评各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否达到比上年增长10.4%（剔除物价因素）。

三、考评程序和办法

考评以县（市、区）为单位，实行地方自评和上级考评相结合。自评由各地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办发〔2011〕49号）中明确的十项富民行动牵头单位会同参加单位共同开展。以上考评重点内容第1、6、8、11项由农经部门牵头，第2、3、9项由人社部门牵头，第4、7项由农业部门牵头，第5项由乡企部门牵头，第10项由扶贫办牵头，第12项由统计调查部门牵头，考评结果由农经部门汇总（南京市级由市农委负责）。在县级完成自评的基础上，市级组织开展复评，并择优1~2个工作成效显著县（市、区）上报至省农委。省农委会省有关部门联合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县（市、区）逐一进行复评，并择优对20个左右的县（市、区）进行表彰。

四、相关要求

开展考评工作是加快推进全省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抓手，各地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切实做到领导重视到位、组织协调到位、工作责任落实到位，确保考评工作顺利进行。12月25日前，各县（市、区）要完成自评工作，并将自评情况和《2012年全省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情况考评表》（有关数据预测全年数）报到市里。12月30日前，各市完成复评工作，并将复评情况和成效显著县（市、区）考评表报至省农委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处。联系人：杜德明、贾婷婷，电话：025-86263911，传真：025-86263912。
2012年全省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情况考评表
	考 评 指 标
	考 评 内 容
	分值
	得分

	一、组织建设（15分）
	1、组织领导（5分）
	党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
	3
	　

	
	
	列入重点工作，有具体的目标任务及推进计划
	2
	　

	
	2、工作机制（4分）
	明确了牵头负责单位，建立日常工作协调机制
	2
	　

	
	
	相关单位紧密配合，形成牵头单位组织协调到位、参加单位积极配合的工作格局
	2
	　

	
	3、工作部署（6分）
	年度有推进计划或工作意见
	2
	　

	
	
	农民收入倍增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或有专门考核部署
	2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2
	　

	二、十项富民行动落实情况（85分）　
	4、促进创业富民（10分）
	完成农民创业任务
	2
	　

	
	
	举办农民创业培训，开展创业意识教育、创业项目指导和企业经营管理培训
	2
	　

	
	
	出台并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在贷款担保、税费减免、工商登记、场地安排方面加大对农民创业的政策支持
	2
	　

	
	
	推进县（市、区）、乡镇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建设
	2
	　

	
	
	开展创业项目库建设
	2
	　

	考 评 指 标
	考 评 内 容
	分 值
	得 分

	二、十项富民行动落实情况（85分）
	5、推进就业富民（10分）
	完成新增转移劳动力任务
	3
	　

	
	
	落实农民就业失业登记、求职登记、创业服务和农村困难家庭就业援助四项制度
	3
	　

	
	
	开展农村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创建充分转移乡镇和推进村级平台建设”联动机制
	2
	　

	
	
	落实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获证奖补制度
	2
	　

	
	6、发展现代农业富民（9分）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递增3.7%
	2
	　

	
	
	粮食新增产量完成省现代高效农业目标考核任务
	2
	　

	
	
	高效设施农业（渔业）完成省现代高效农业目标考核任务
	2
	　

	
	
	增强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县级以上龙头企业销售收入同比提高10%、带动农户数量提高5%
	1
	　

	
	
	地方政府制定农产品市场建设改造规划，发展多种形式农产品流通业态，推进产销衔接
	1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1
	　

	
	7、发展乡镇企业富民（8分）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
	1
	　

	
	
	劳动者报酬同比增长11%
	2
	　

	
	
	产业集聚区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
	2
	　

	
	
	担保机构年末在保余额同比增长10%
	1
	　

	考 评 指 标
	考 评 内 容
	分 值
	得 分

	二、十项富民行动落实情况（85分）
	8、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富民（8分）
	农户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
	2
	　

	
	
	引导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进城开店，直销产品，拓展销售渠道
	2
	　

	
	
	开展“五好”示范社创建
	2
	　

	
	
	支持合作组织开展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营销
	2
	　

	
	9、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富民（8分）
	全面建成“五有”乡镇农技推广综合服务中心
	2
	　

	
	
	培育多元化为农服务组织，丰富为农服务内容
	2
	　

	
	
	提升农民科技应用水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1个百分点
	2
	　

	
	
	实施农业信息服务全覆盖工程，农业信息化服务覆盖率达到75%
	2
	　

	
	10、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富民（8分）
	全面落实“三个一”，即制定一个方案、健全一套机制、建设一批项目，多渠道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2
	　

	
	
	村级收入比上年增长10%
	2
	　

	
	
	健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改革，强化村级组织统一服务功能
	2
	　

	
	
	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完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保值增值和利益分配机制
	2
	　

	
	1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富民（8分）
	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不低于本地区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全省最低筹资提高到人均300元左右，其中各级财政补助不低于240元；新农合县乡两级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补偿比例达75%，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病种数达到省统一部署的标准
	2
	　

	
	
	被征地农民社保覆盖率不低于95%
	2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长幅度不低于上年当地农民纯收入的增幅
	2
	　

	
	
	新农保参保率不低于95%，基础养老金发放率不低于98%
	2
	　

	考 评 指 标
	考 评 内 容
	分 值
	得 分

	二、十项富民行动落实情况（85分）
	12、扶贫帮困富民（8分）
	低收入人口（省定标准或高于省定的地方标准）每年脱贫不低于20%
	2
	　

	
	
	农村居民群体间收入均衡增长，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
	2
	　

	
	
	拓宽低收入农户增收渠道，扶持低收入农户发展产业实现脱贫增收
	2
	　

	
	
	对重点地区农民增收的帮扶指导，明确挂钩单位的帮扶责任
	2
	　

	
	13、深化农村改革富民（8分）
	有推进农村改革的思路、方案和政策措施
	3
	　

	
	
	省确定的重点改革任务有明显进展
	3
	　

	
	
	明确牵头部门、职能部门及其职责和任务
	2
	　

	三、农民增收实绩
	14、农民收入增幅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不低于10.4%（剔除物价因素）
	一票          否决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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